
 

 

 

 

 

法学家俱乐部 
 

 

 

世界环境公约 

草案 
 

 

 

 

 

巴黎索邦大学 

2017 年 6 月 24 日  

 

 

 

 

  



 

世界环境公约 

草案 

 

序言  

 

本公约缔约方，  

 

意识到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威胁，国际社会必须协同一致、共同制定出更加雄伟的目标才能

更好地保护环境，  

 

重申 1972 年 6 月 116 日在斯德哥尔摩联合国环境会议上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1982 年

10 月 28 日通过的《世界大自然宪章》以及 1992 年 6 月 14 日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

大会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 

 

重申 2015 年 9 月 25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考虑到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迫在眉睫，重申实现 1992 年 5 月 9 日在纽约通过的《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目标和 2015 年 12 月 12 日通过的《巴黎协定》目标的紧迫性，   

  

意识到地球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丧失其生物多样性，需要我们采取紧急行动，  

 

重申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时必须保证生态系统的恢复能力，保护地球上生命的多样性，以确

保生态系统能够为人类发展持续服务，这有利于实现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和贫困的消除，  

 

意识到地球上的生命所面临的威胁是全球性的，需要所有国家最大程度地团结一致并加入到

一场实际的、有效的国际行动中，鉴于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及能力不同，应遵循共同但有区

别的责任原则， 

 

决心推进可持续发展：既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尊重地球生

态系统的平衡和完整，  

 

强调女性在可持续发展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并强调鼓励女性自主独立及实现男女平等的必要

性，     

  



 

认为必须尊重、促进并充分考虑到各国面对其管辖的原著居民、当地团体、移民、儿童、残

疾人士及脆弱群体所应承担的人权、健康权方面的义务， 

 

很高兴看到非国家行为主体，包括民间社会、经济主体、城市、地区以及其它国家内部机构，

在环境保护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强调教育与科学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基础地位， 

 

考虑到要在确保代内环境公平和代际间环境公平的前提下开展行动，   

 

重申采取能够指引、启发各国为保护环境所做的共同努力的共同立场和原则的必要性， 

 

兹协议如下：  

 

第一条  

享受健康生态环境的权利 

 

所有人都有权生活在一个能够保证其健康、幸福、尊严、文化需求和自我发展的健康生态环

境中。  

 

 

第二条  

保护环境的义务 

 

任何国家或国际机构、法人或自然人，无论公私，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为此，每个人都要

在自己的层面为保护、维持和修复完整的地球生态系统做出贡献。  

 

  



 

 

第三条 

政策的制定与可持续发展  

各缔约方应将保护环境的要求纳入到国家和国际政策与活动的制定和实施当中，特别是有关

气候失序应对、海洋保护和生态多样性保护的政策。各缔约方承诺寻求可持续发展。为此，

各方必须推出公共支持政策并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和消费模式。   

 

第四条  

代际公平 

在制定有可能影响到环境的决议时应以代际公平原则为指导。  

当代人应该确保其决定和行为不会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  

 

第五条 

预防  

应采取必要措施来预防可能对环境造成的损害。 

  

各缔约方须确保在其司法权限内或受其控制的活动不会对他方领土或不属于任何国家管辖

区域内的环境造成损害。   

 

各缔约方须采取必要措施，在批准或启动任何有可能对环境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项目、活动、

计划或方案之前先完成环境影响评估。   

 

特别地，各国应密切关注所有上述其批准或启动的项目、活动计划或方案造成的后续影响。  

 

  



 

第六条 

谨慎原则 

如果存在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或不可逆损害的风险，不能以尚无确凿科学证据为由而推迟采取

行之有效的防范性措施，应尽可能规避环境恶化风险。        

 

第七条 

对环境的损害 

 

对环境的损害一旦发生，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进行修复。  

 

如果发生自然灾害或其它任何可能对其它国家的环境带来突然性损害的紧急情况时，缔约方

必须立即告知相关国家。各缔约方必须立即团结合作来帮助受影响的国家。   

 

第八条 

谁污染谁付费  

各缔约方应确保环境污染及其它任何环境损坏或损失的修复、减轻和预防成本应尽可能由导

致上述污染或损害发生的方面来承担。    

 

第九条 

公众知情权 

所有人都有权查看由政府公共部门掌握的环境信息，且无需证明自己是利益相关方。  

政府公共部门应该在其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收集准确的环境信息并供公众查阅。  

 

  



 

 

第十条 

公众参与 

在合适的阶段，只要尚未最终敲定，所有人皆有权参与公共部门对有可能对环境造成重大负

面影响的决议、措施、计划、方案、活动、政策和标准的制定。   

 

第十一条  

获得环境司法保障的权利 

 

各缔约方应保证，任何人皆有权以本公约内容为依据，当公共部门出现失职或私人主体有违

反环境法的行为时，能够通过司法和行政程序提出抗议，且司法行政程序费用不能过高，保

证所有人都有能力承担。  

 

第十二条 

教育和培训  

各缔约方须尽可能确保向成年人及年轻一代展开有关环境问题的教育宣传，让每个人都具备

保护、改善环境的责任意识。   

 

各缔约方应保证有关环境问题的信息和言论自由。 各方应促进关于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必

要性的有教育意义的相关信息通过大众信息渠道的传播。    

 

第十三条 

研究和创新 

各缔约方应尽可能增进有关生态系统和人类活动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的科学认识。各缔约方

应展开合作，相互交流科技知识、促进环境友好型技术包括相关创新技术的研发、改进、传

播和转让。    

  



 

第十四条 

非国家行为主体和国家内机构扮演的角色 

各缔约方应采取必要措施，鼓励由非国家行为主体和国内机构，包括民间社会、经济主体、

城市和地区等，来保证当前公约的具体实施，因为他们在保护环境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十五条 

环境标准的有效性 

各缔约方有义务制定并通过有效的环保标准，并确保这些标准的实施、保证标准得到公平、

有效的执行。   

 

第十六条 

复原能力 

各缔约方应采取必要措施，保护生态系统及不同人类群体的多样性，确保生态系统和各人类

群体在面对环境恶化、紊乱时有适应或恢复的能力。  

 

第十七条 

不后退 

各缔约方及各缔约国的国内机构不得通过会降低现行法律所保障的环境保护整体水平的标

准，亦不得批准可能会降低现行环保水平的活动。  

 

第十八条 

合作 

为了维持、保护、修复地球生态系统以及地球生命群体，使其保持完整，各缔约方应建立全

球性合作伙伴关系，团结互助、精诚合作，以确保本公约各项条款的实施。  

 

 

  



 

第十九条 

武装冲突 

各缔约方必须按照自己所应遵守的国际法义务，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受到武装冲突威胁的自

然环境。 

 

第二十条 

各国情况多样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最不发达国家、环境最脆弱国家的具体要求和情况应该受到特别关注。   

 

鉴于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不同，在本公约实施时，各缔约方应遵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在自己能力允许的范围内承担责任，但这种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必须有理可依、有据可循。  

 

 

第二十一条 

本公约实施的监督  

应建立监督机制，使得本公约各项条款的实施更加顺畅，保证公约内容得到遵守。    

 

监督主要由一个独立的专家委员会负责，其主要任务是为公约的执行提供便利。委员会运行

完全透明，但本身不具有法律诉讼或惩罚权。委员会要特别考虑到各缔约国各自的国情和能

力。  

 

在本公约生效一年后，公约保存人须召集各方召开缔约方大会，以商议并确定专家委员会履

行职能的方式和程序。  

 

从专家委员会开始履行职能起两年后，缔约方会议应确定一个期限，最长四年，到期各缔约

方须向专家委员会汇报各自在本公约实施中所取得的进展。 

 

  



 

 

第二十二条 

秘书处 

本公约秘书处工作由联合国秘书长（或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负责。  

联合国秘书长（或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必要时可召集各缔约方召开缔约方大会。 

 

第二十三条 

公约的签署、批准、接受、核准、加入 

 本公约开放供签署，由缔约各国和国际组织批准、接受或核准。本公约应自 XXX 至 XXX 在

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供签署，应自其签署截止日之次日起开放供加入。批准、接受、核准或

加入的文书应交存于保存人。 

 

第二十四条 

生效 

  

本公约应自其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的文书 XX 交存至联合国秘书长之后第九十天起生效。 

 

对于在上述第 1 款中规定的生效条件达到之后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的每一国家或

区域国际组织，本公约应自其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的文书交存之日后第九十天起生效。 

 

第二十五条 

退约 

自本公约对一缔约方生效之日起三年后，该缔约方可随时向保存人发出书面通知退出本公约。  

任何此种退出应自保存人收到退出通知之日起一年期满时生效，或在退出通知中所述明的更

后日期生效。 

  

 

  



 

第二十六条 

保存人 

联合国秘书长为本公约保存人，负责保存本公约的所有原件，包括英文、阿拉伯文、中文、

西班牙文、法文和俄文版，不同语言版本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